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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隐私权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保护 

盛冰雁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  江苏南京 

【摘要】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重视是法治社会构建的必要组成，政府信息公开又是法治政府构建的题中之意，

这二者目前存在一定的冲突。其实际上是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客观技术条件日新月异的今天，数据虽

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但是信息公开中的大数据调用等问题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亦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运用法治化思维平衡隐私权保护和政府公权力关系，需要从法律上破除隐私界定困难，规范信息公开程序，完善

隐私权受损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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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mpha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le-of-law society, whil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an inhere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le-of-law 
government. Currently, there exists a certain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n fact, it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although data has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people’lives, the use of big data i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lso poses a certain threat to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rights and the public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rough a rule-
of-law mindset,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difficulty in defining privacy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standardize the 
procedures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mprove the remedies for privacy rights 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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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权的平衡之思 
1.1 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之概述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获取相应行政

权力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行政性质职权的过程中，经法

定程序，或者主动公开或者依照当事人申请公开信息

的制度。从范围来看，广义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政务公

开和单纯的信息公开；而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指

的是政务活动的公开，更偏向于政府“办事”制度层面

的公开，聚焦于政务流程和相关事项的透明化。 
隐私就是一个人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事情。而隐

私权，是《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自然人与生俱来的

一项人格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权拒绝他人

知晓自身不想透露的信息；二是积极主动化运用该权

益，以此获得某方面的利益；三是自主支配自身的隐私，

前提是不破坏公共秩序[1]。 
1.2 公开政府信息与个人隐私的矛盾 
政府数据涵盖海量个人信息，一部分由政府在履

职过程中依职权直接收集、管理，另一部分则通过第三

方获取[2]。只要是信息的公开，就必然涉及该信息“是

否可公开”的判断。个人隐私其实是该判断中不能缺少

的一环。政务信息，难免包含对行政相对人的政务服务

等信息内容，进一步涉及到私人隐私。政府信息公开，

多以应该公开则公开为基础[3]。但是有原则即有例外，

例外情形之一便是隐私权保护。政府在公开相应信息

的时候要承担区分涉及公民隐私资料的责任。困难在

于，每个人对个人隐私的界定不一致。具体而言，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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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不认为是隐私的信息，有可能相对人却认为涉及

自身隐私，矛盾也就因双方的认知差异而产生。 
1.3 个人隐私保护工作对行政工作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规范政府行政履职方式 
从当前数字化政府的发展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是

其信任屏障和能力保障[4]。国家机关、公务组织在依法

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仅要大量收集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也会掌握自然人的很多隐私。同时，家机关、公务

组织所处理的个人信息和掌握的个人隐私，有精准度

高，全面性强，覆盖面大的特点[5]。程中确保处理信息

得当，一方面能够畅通社会监督途径，进一步增强政府

公信力与行政办事效能。另一方面能够督促公职人员

树立隐私保护法治观念提升自身依法履职与实务办事

水平。 
（2）有利于维护群众基本权利 
依托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人民群众可以顺畅行使

自身知情权利；同事从做好人民群众隐私保护起，能够

更好让人民群众敢于办事。守护公民个人隐私是社会

改革进程中一项必不可缺的议题，其真切体现出党和

国家对个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是整个社会向好

的风向标。切实维护公民人格合法权益，也与我党服务

群众、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初心使命相契合，能够更好

营造公平有序、和睦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 
2 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个人隐私保护的困境 
2.1 未明确界定个人隐私判断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亦或是其他法律法规没有

把“个人隐私”这个核心概念说清楚、讲明白，既没有

明确它的界定标准，也没有划分具体范围。作为一个关

键的法律术语，既没有专门的立法解释，也没有具体的

使用说明，这就导致在实际开展政务工作时，工作人员

没有明确的参考依据，难以形成统一的执行标准，操作

起来很不方便。 
立法上没有明确界定个人隐私的概念，实际生活

中的问题就会显现。一方面，政府部门和普通公民对个

人隐私的理解不一样，很容易产生矛盾。比如，有些行

政机关觉得某些公民个人资料不算隐私，但公民自己

却认为这些资料属于隐私，而且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

双方各执一词，很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由于界定模

糊，公众的知情权和公民的隐私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

益，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做到平衡，常常出现顾此失彼的

情况。 
地方有立法权的政府可能通过制定条例对上位法

进行实操层面的补充，但上位法本身，并没有对个人隐

私作出统一的界定，这就导致各地没有统一的标准可

循。不同地区的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只能按照本地的

细则或者自己的理解来判决，进而出现“同样的案子，

不同的判决结果”的情况，影响了法律执行的统一性和

公正性。 
2.2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问题 
（1）事前告知不到位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了书面告知程序，

但这一程序只适用于依申请公开的情况，但对于行政

机关依职权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需要书面告知

相关第三方，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程序上的缺

失，不仅让第三方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得不到保障，

有些权利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隐私信息被公开了，根

本没有机会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实际工

作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得到规范约束，存在

滥用的情况，部分工作人员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不

强，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公民的隐私权

益。 
（2）信息公开审核机制过于简单 
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明显的差别[6]。公民信息

和公民隐私是包含关系，隐私是信息的一部分，只有涉

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才依法不能公开。要求行政机关建

立健全信息公开审查机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相关

规定太笼统，缺配套，缺具体的操作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信息审查工作由行政机关自己负责，他们拥有很大

的自由裁量权，有些行政机关可能为了自己工作方便，

做出偏向自身利益的审查决定，审查程序不规范、审查

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较明显，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个人

隐私泄露的风险[7]。 
（3）个人信息收集与保存措施不完备 
有些行政机关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存在过度收集

个人信息的情况。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的要

求，个人信息收集应当遵循“最小且必要”原则，但在

实际工作中，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倘若这些

被过度收集的个人信息不慎丢失，那么将会严重侵害

公民的隐私权益，同时也会降低公众对政务服务的信

任度，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效果。 
（4）隐私侵权救济途径不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公民如若认为自身合

法权益在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中受到了侵害，可以依

法通过一系列司法途径（复议、诉讼等）寻求救济。但

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尴尬的一幕：当公民的隐私因

为信息公开受到侵害时，不能直接要求行政机关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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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开的隐私信息，而不论复议诉讼的结果如何，隐

私内容一旦公布，对当事人隐私权造成的损害便已经

无法挽回。除此之外，政务数据共享涉及多个部门，这

就导致隐私侵权的责任很难划分清楚，再加上投诉举

报机制的程序比较繁琐、回应不及时，进一步阻碍了公

民寻求救济的途径，使得公民隐私权益受到侵害后，很

难获得有效的帮助，现有的救济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才能切实减少对权利人的损害。 
3 个人隐私权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保护路径优化 
3.1 通过法治方式圈定隐私外延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可公开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但是

对个人隐私这一概念的界定还是缺乏，推进起来可能

也存在一定困难。因此首先就要查明是否是法律明确

规定禁止公开的资料，严格执行规定；其次，如果该行

政行为或者是需要公开的行政相关信息涉及到了他人

的利益，那么行政机关就要主动承担起询问其意愿的

责任；最后，要平衡好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总

之核心是要从法律层面明确个人隐私的概念和范围，

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边界。 
3.2 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程序 
（1）健全事前告知手续 
我们不妨按照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方式，来履行

隐私信息公开的事前告知程序。因为对隐私的公开实

质上就贬损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某种程度符合具体

行政行为比如罚款的特征。那么从程序上就可以书面

制作事前告知书送达隐私“持有人”，具体倾听对方意

见，综合考虑后作出是否公开的决定。 
（2）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 
为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的合规性与安全性，可从

两方面健全审查工作体系：一方面，优化内部审核运行

模式，在机关内部搭建专门负责信息研判的工作专班，

配备固定人员开展常态化审核，按照内容敏感程度实

行分类管理。对不存在争议、符合公开条件的信息直接

予以发布；对边界模糊、容易引发分歧的内容，由审核

团队集体研究、综合研判，从严把握标准，量化评估隐

私权与公共利益[8]。另一方面，搭建外部专业支撑平台，

针对涉及隐私界定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的疑难事项，可

吸纳法学、公共管理等领域专业人士组成咨询团队，借

助外部专业力量提供参考意见，让隐私边界的认定更

加客观、稳妥，提升审查结论的权威性与可行性。三是

追责到底，谁违反法律规定自行公开不当信息，谁担责。 
（3）强化信息处理能力 

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要采取针对性措施，

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保存，防范隐私泄露风险：一是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从思想上武装起权利保护的

意识，从实操上，提高对隐私信息的辨别能力以及对各

种信息的收取能力，严格按照工作需要，只收集必要信

息，不得超出范围过度收集；二是做好专门的信息销毁

工作，建议建立档案销毁专门机构，对于不再需要保存

的公民个人信息及时进行销毁；三是实行信息分级管

理，根据信息的私密程度，参照涉密文件管理的相关规

定和办法，将收集到的公民信息也划分为不同等级。 
3.3 拓展隐私侵权的救济途径 
权利的救济途径应当通畅且是人人都能够随手随

用不需负担额外风险的途径。但诚如上述所言，个人隐

私的暴露就会出现比较麻烦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隐

私的实质，伤口揭开疤尚可再结痂，隐私一旦暴露，可

能影响无法挽回。 
因此，笔者联想到网络侵权的避风港原则，政府信

息公开过程中，隐私权的侵犯也应当能够立马截停，防

止危害扩大，对此，可以试探着构想建立政府信息公开

中止制度。行政机关一旦收到公民基于隐私侵权的复

议申请或诉讼，便立即暂停公开相关信息，防止造成无

端的扩大化信息侵害。 
4 结语 
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不仅

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序推进，也可能对公民隐

私权益造成侵害，需要从完善法律规范、明确隐私界定

入手，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程序，加强个人信息收

集与保存的管理，健全隐私侵权的权利救济途径，多管

齐下、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能在保障政府信息公开

落到实处、提升政务透明度的同时，切实守护好公民的

个人隐私，实现政务公开与隐私保护的良性互动，推动

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建设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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